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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受難的那⽇ (八) - 詩篇第四⼗篇預⾔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1 分鐘

經⽂
⾺太福⾳26:36-46節:「36耶穌同⾨徒來到⼀個地⽅, 名叫客⻄⾺尼, 就對他們說:『你們坐在這
裡, 等我到那邊去禱告。』37於是帶著彼得和⻄庇太的兩個兒⼦同去, 就憂愁起來, 極其難過,38 
便對他們說:『我⼼裡甚是憂傷, 幾乎要死, 你們在這裡等候, 和我⼀同儆醒。』39他就稍往前走, 
俯伏在地, 禱告說:『我⽗阿! 倘若可⾏, 求祢叫這杯離開我, 然⽽,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祢的
意思。』40....」
詩篇第四⼗篇 

前⾔
我們須先有個概念, 耶穌活在時間軸當中, 他傳道期間在某⼀階段所為決定是否可進入繼來的
階段。耶穌傳道分有兩個階段, 最後晚餐是耶穌傳道第⼀階段從受施洗約翰的洗之後的總結, 
這晚餐之有表明耶穌第⼀階段已⾏全上帝的旨意, 顯為聖潔, 因⽽可以此態進入第⼆階段, 也就
是他的受難⽇。

耶穌在這⽇做的第⼀件事就是進客⻄⾺尼園, 在園內以朋友⾝份對待三位進園的⾨徒, 告訴他
們他⼼裡甚是憂傷, 幾乎要死。耶穌在客⻄⾺尼園禱告時尚未喝下⽗忿怒的杯, 這是他在無罪
狀態下與⽗最後⼀次的交通, 禱告中陳明他對⽗的愛, 對屬他之⼈的愛, 以及對教會的愛, 因⽽
說的第⼀句話是「倘若可⾏, 求祢叫這杯離開我」。這杯是上帝憤怒之杯, 咒詛之杯, 耶穌接杯
之後即成為⼗⾜的罪犯, 與⽗隔離, 且被上帝決然離棄。然, 耶穌說畢立時想起⽗永恆的意旨, 
以及整本舊約聖經對救贖主必須要喝這罪惡之杯的豫⾔, 救主隨即轉念向⽗表明,「然⽽, 不要
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祢的意思」。耶穌禱詞的內容和禱告時的動作語調, 實在反應出他⼼裡想
的就是⼗字架, 耶穌為使⼗架救贖盡其功, 他必須在這預備期顯岀他對⽗意旨的順從, 以及對他
百姓救贖的愛。耶穌對⽗和他百姓顯出的愛情不下於理性的認識。

以上是我們前三次主⽇的重點, 今天我們將看舊約⼤衛如何論耶穌的憂傷, 下週則看新約使徒
如何論耶穌的憂傷。

詩篇第四⼗篇
⼤衛於詩篇第四⼗篇寫說:「祭物和禮物, 祢不喜悅, 祢已經開通我的耳朵, 燔祭和贖罪祭非祢所
要, 那時我說:『看哪! 我來了, 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 我的上帝啊! 我樂意照祢的旨意⾏, 
祢的律法在我⼼裡。』...因有無數的禍患圍困我,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昂⾸; 這罪孽比
我的頭髮還多, 我就⼼寒膽戰。...但我是困苦窮乏的, 主仍顧念我, 祢是幫助我的, 搭救我的; 上
帝啊! 求祢不要耽延。」(詩40:6-8,12,17) 

⼤衛寫說上帝所⾏的奇事不可勝數(詩40:5), 後立即寫下這段詩篇, 可⾒這是上帝所⾏的奇事中
最重要的事; 今⽇, 我們讀這段詩篇讀到的是耶穌對他的憂傷的⾃述。開通耳朵是耳朵掛環, 耳
環樣式是主⼈家的標記, 耶穌的耳朵被上帝開通意指他樂意照上帝的旨意⾏。上帝不喜悅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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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贖罪祭所獻的祭物, 這些祭物不是上帝所要的, 上帝⼼中唯獨喜悅耶穌這祭物, 他是燔祭和贖
罪祭的獨選, 耶穌來到世間就是要成為上帝的羔⽺。

我們可以這麼想, ⽗⼿中有⼀書卷, 裏⾯詳記著每⼀個⼈每⼀片罪惡, ⽗計畫⼀次性的解決這罪
惡, 祂將這書卷展開在客⻄⾺尼園的耶穌⾯前, 以流⾎的⽅式洗淨屬他的⼈的這些罪惡, 以為立
約的憑據, 為上帝揀選的⼈付上⼀切罪責, 在永恆中有平安。當耶穌樂意照⽗的意思⾏時, 他則
從無罪的狀態走到流⾎的地步, 這中間就必須經歷禍患, 罪孽加⾝, 困苦窮乏等等⼼寒膽戰的過
程。舊約詩篇既以⽂字⽅式寫下這過程, 耶穌以聖潔無罪之⾝讀之即感到極度驚恐, 故說,「我
⼼裡甚是憂傷, 幾乎要死」。

⽗的意思是使不知罪的耶穌替我們成為罪(林後5:21), 這罪在耶穌⾝上是實實在在的。耶穌成
為罪, 就必須負上罪的⼯價, 也就是死, 在他無玷污的聖潔上有了污點。罪是耶穌的, 即帶給他
上帝的怒氣, 必受的懲罰就是死, 這樣的歸罪當然造成他的憂傷。耶穌承擔的罪不是他的, 他並
不會因此⾃我控訴, ⾃我鄙視, 沮喪或悔恨, 但罪因是他的了, 他聖潔的靈魂必感到羞愧, 屈辱, 
憂傷。

耶穌⾯對這些迎⾯⽽來的禍患, 明⽩這既是從⼈⽽來的羞辱, 亦是上帝將⼈的過犯都放在他⾝
上, 使他有罪, 亦即⼈不容他, 上帝也不容他。耶穌承擔的苦難乃因罪所導致的上帝的忿怒, 以
及罪當然的⼯價-死亡, 然因著苦難的來源不是他造成的, 所以邪惡之⼈控訴耶穌必使他感到憂
傷, 誠如⼤衛寫的,「辱罵傷破了我的⼼, 我⼜滿了憂愁, 我指望有⼈體恤, 卻沒有⼀個, 我指望
有⼈安慰, 卻找不著⼀個。」(詩69:20) 

在此需提醒各位, 我們不可無知的將我們或他⼈⽣命經歷的困苦窮乏與耶穌所經歷的相提並
論, 我們困苦窮乏時常常踰矩, 我們的⼝會失格亂語。耶穌的困苦窮乏是他領杯之後的事, 其間
的全然順從是他死後得榮耀的基礎, 我們胡亂類比將失去未來的榮耀。

聖潔者敏感於經⽂字詞
耶穌在客⻄⾺尼園時受辱事尚未發⽣, 然想到禍患圍困, 罪孽追上, ⼼寒膽戰, 困苦窮乏等字詞, 
單單這樣⼀想就使他憂傷得幾乎要死。當耶穌再想到「⽝類圍著我, 惡黨環繞我, 他們扎了我
的⼿, 我的腳, 我的骨頭, 我都能數過; 他們瞪著眼看我, 他們分我的外衣, 為我的裡衣拈鬮」(詩
22:16-18), 更是令他極度驚恐。可⾒, 耶穌對於聖經⾔語有著極強的敏銳度, 情感⽅⾯因之受到
極⼤的波動, 尤其是那些本與他毫無關係, 現卻與他息息相關的字詞。

聖潔的耶穌敏銳於聖經關乎他的字句, 靠主成聖的基督徒必敏銳於關乎基督的字句, 這是基督
徒聖潔的記號之⼀。基督徒順此記號⾏出來就是真確的⾒證基督, 箴⾔說:「⼀句話說得合宜, 
就如⾦蘋果在銀網⼦裡; 智慧⼈的勸戒, 在順從的⼈耳中, 好像⾦耳環和精⾦的妝飾。」(箴
25:11-12) 基督是聖者, 我們是成聖者, 基督與我們同在, 基督徒成聖道路上必與成聖者同伴; 基
督愛我們, 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皆有份於⾒證基督。

今⽇是個⾃由發⾔的時代, 基督徒⼈⼈皆有解經之能, 尤其在台灣的基督徒, 知識⽔平⾼, 獨立
思考能⼒強, 解經更是順⼿就來。有⼈說, 教會歷史本⾝就是部解經史, 這說法太過客觀, 忘掉
了解經是基督徒聖潔的試驗劑, 可看出他是否走在成聖的道路上。耶穌明⽰,「保惠師, 就是⽗
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切
話;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約14:27-28a) 因此, 聖靈必使屬基督的⼈
敏銳於主所說的話, 並適切的解釋之; 我們上兩週解釋耶穌說的「我⽗愛我, 因我將命捨去, 好
再取回來」(約10:17) 就是最好的例⼦, 成聖者必注意主這話那個“因”字, 看到這字顯明基督的
神性, 並顯明他的⼈性是先存的。⾃認明⽩三位⼀體論的基督徒若無法基督在句話所顯與⽗同
位份, 他未走在成聖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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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彰顯公義
⼤衛在這篇詩篇寫了這麼⼀段話,「我在⼤會中宣傳公義的佳⾳, 我必不⽌住我的嘴唇, 耶和華
啊! 這是祢所知道; 我未曾把你的公義藏在⼼裡, 我已陳明你的信實和你的救恩, 我在⼤會中未
曾隱瞞祢的慈愛和誠實。」(詩40:9-10) 這兩節經⽂寫在耶穌受辱過程中顯得格外醒⽬, 指出耶
穌即便在受辱中仍然直挺挺的逆風⽽上, 彰顯出上帝的公義, 信實, 救恩, 慈愛, 誠實; 也就是說, 
耶穌並沒有因受不當的羞辱⽽退後, 被擊潰。容我再次提醒各位, 耶穌獨⾃⼀⼈⾯對全世界⽽
來的羞辱, 他只要後退⼀分, 上帝救贖計劃即全然失敗。我們看到, 耶穌受審時拒絕祭司長和長
老對他的控訴及其判決, 被控告時,「甚麼都不回答」(太27:12); 然⽽, 耶穌承認這樣的歸罪於
他是出於上帝聖者永恆的意旨, 顯明上帝的公義與無限的智慧, 故對祭司長說:「若不是從上頭
賜給你的, 你就毫無權柄辦我。」(約19:11a)

耶穌受⼈的誣陷⽽憂傷, 但上帝的歸罪於他卻顯出上帝的公義與正直, 罪⼈必須經歷罪⼈當經
歷的, 世⼈也如此, 耶穌如此。耶穌承擔了罪, 這個罪就是他的, 他在受罪之際承認這是公義的, 
受責罰⽽死是必然的。聖潔的耶穌承擔責任, ⽢願捨去⾃⼰的命為罪⽽死, 這即意謂著耶穌認
可這樣的結局是正直的。

耶穌牢記件件不義事
當耶穌受辱時, 他那敏銳的情感必然注意耳中聽到的每⼀句話, 施作在他⾝上的每⼀個細微的
舉動, 這些⾔語和⾏為因件件皆刻苦銘⼼, 將永留在耶穌的記憶裡, 件件均無法忘懷。耶穌受到
各樣不義的⾔語和⾏為, 如莫須有的逮捕令, 沒有依據的控告, 偽造的呈堂證據, 荒謬諷刺的審
判, 惡毒的死刑判決, 蓄意謀殺式的執⾏死刑等等, 這⼀件件皆違反上帝的公義。世⼈對付聖潔
的義者當然⼿段就是如此, 這等⼼感與⾝感的資產獨屬於耶穌, 無⼈有之, 連上帝也沒有。耶穌
擁有這些實在的經歷已成為他永恆的記憶, 這資產記憶將成為他再來時審判世界的依據; 祭司
長帶領的眾⼈在耶穌⾯前釋放罪⼤惡極的巴拉巴卻不釋放他, 這也將是他定罪世界的憑證。因
此, 罪⼈在⼈⼦耶穌寶座下受審不應該感到驚訝, 因為耶穌的判決並非無的放⽮, 先知撒迦利亞
說:「我必將那施恩叫⼈懇求的靈, 澆灌⼤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 他們必仰望我, 就是他們所扎
的, 必為我悲哀, 如喪獨⽣⼦, ⼜為我愁苦, 如喪長⼦。」(亞12:10) 罪⼈定罪耶穌出於不義, 耶
穌定罪罪⼈則是出於真義。

詩篇⼀開頭即說:「當審判的時候, 惡⼈必站立不住, 罪⼈在義⼈的會中也是如此。」(詩1:5) ⼤
衛說:「我向祢犯罪, 惟獨得罪了祢, 在祢眼前⾏了這惡, 以致祢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 判斷我
的時候顯為清正。」(詩51:4) 這節經⽂正是耶穌審判世界的寫照。保羅進⽽引⼤衛這詩並加以
延伸, 說:「上帝是真實的, ⼈都是虛謊的, 如經上所記:『祢責備⼈的時候, 顯為公義, 被⼈議論
的時候, 可以得勝。』我且照著⼈的常話說, 我們的不義若顯出上帝的義來, 我們可以怎麼說
呢? 上帝降怒是祂不義麼? 斷乎不是, 若是這樣, 上帝怎能審判世界呢?」(羅3:4-6) 罪⼈的虛假
審判了義者, 義者必以他的真實義審判罪⼈,「作假⾒證的必滅亡」(箴21:28a)。

基督蒙受的不義的對待必在他審判世界, 並定罪於⼈時顯出上帝的公義; 罪⼈釋放罪犯巴拉巴, 
義者則釋放屬他的義⼈。請注意, 祭司長與長老, 甚⾄在場的每⼀個猶太參與者, 無⼀不認為⾃
⼰對耶穌的作為是合乎正義的, 是為⼤局, 為國家, 為⺠族⽽為, 甚⾄是為上帝做的。這群體顯
的義的瓦器終將被耶穌的鐵杖打破擊碎。

⽗將審判的事全交與⼦
上帝意旨所隱藏的智慧使耶穌所經歷的不義事可以成為他審判世界, 並定⼈的罪的憑證。耶穌
說,「⽗不審判甚麼⼈,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約5:22), 並說:「因為他是⼈⼦, 就賜給他⾏審
判的權柄」(約5:27), 主說這些話的意義在他受難的當⽇更形清楚, ⼈⼦耶穌擁有終極審判權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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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經歷過不義的對待。耶穌是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的審判者, 故審判的定義必須按耶穌所
⾔。審判當然以善惡為依據, 然是耶穌所定義的善惡, ⽽不是按我們對善惡的定義; 我們的審判
觀依分別善惡樹的果⼦為定準, 這是世俗的善惡觀, 然這不是耶穌的審判觀。

多數⼈解釋耶穌說的這兩句話著重在結果, 指出耶穌有審判的權柄, 然如此宣告性的理解不⾜
以使我們堅信主耶穌就是萬有的審判者, 多⼈還是認定上帝⾏審判即為明證。有的⼈無知的解
釋耶穌這話, 說“⽗神把主耶穌⾼升了”, 或說“耶穌將⾃⼰⾼升了”。然⽽, 若問那些認識三位⼀體
論的基督徒, 承認尼⻄亞信經說的, 我主耶穌基督是「從神出來的神, 從光出來的光, 從真神出
來的真神, 受⽣的, 不是被造的, 與⽗⼀體的, 萬物都是藉著主受造的」, ⼦不是與⽗同為⾃有永
有者, 同尊同榮, 同創造, 同權柄, ⼦本就有審判權, 為何⽗還要將審判的事全交與⼦? 

基督於舊約的審判
耶穌說的這話提及⽗, 亦提及⼦, 這是⽗⼦之間的約定, 因此, 耶穌這話的事實早已存在; 也就
是, ⽗將審判的事全交與⼦乃泛指舊約到新約, 或說整個⼈類歷史。耶穌說:「我是阿拉法, 我是
俄梅戛（阿拉法, 俄梅戛是希利尼字⺟⾸末⼆字); 我是初, 我是終」(啟1:8a; 21:6b), 歷史之初, 
基督在那裏, 歷史之終, 基督也在那裏。於舊約, 洪⽔⼤審判時(參創世記第七章), 聖經記「耶和
華對挪亞說...」, 這是⾯對⾯的曉諭, 這耶和華是挪亞眼睛可看⾒的那⼀位, 耶穌⾃⼰也說,「挪
亞的⽇⼦怎樣, ⼈⼦降臨也要怎樣」(太24:37), 可⾒, ⾏洪⽔⼤審判是(尚未道成⾁⾝的)基督。
再說火降的審判, 此事發⽣在所多瑪和蛾摩拉雙城, 聖經記「當時, 耶和華將硫磺與火, 從天上
耶和華那裡, 降與所多瑪和蛾摩拉」(創19:24), 這節經⽂有兩個耶和華, 第⼀個耶和華在地上, 
是⼦, 以天使的⾝份顯現於亞伯拉罕, 第⼆個耶和華在天上, 是永在天的⽗。基督於舊約時⾏審
判的事實於焉清楚。縱覽整個舊約聖經, 基督最常以「耶和華的使者」的⾝份顯現, 引導教訓
以⾊列⼈。

基督親⾃定義他的審判準則
到了新約, 因基督的道成⾁⾝, 他的審判有了新的風貌。我們看到, 基督傳道時因虛⼰之故未施
⾏任何審判, 反⽽責備雅各和約翰從天上降下來火來燒滅撒瑪利亞的⼀個村莊的提議(路9:54)。
那, 耶穌啟⽰他的審判標準為何? 主說:「因為他是⼈⼦, 就賜給他⾏審判的權柄, 你們不要把這
事看作希奇, 時候要到, 凡在墳墓裏的, 都要聽⾒他的聲⾳, 就出來 , ⾏善的, 復活得⽣, 作惡的, 
復活定罪。」(約5:27-29) 主這段話提到⾏善和作惡, 所以, 這裡就是耶穌的善惡觀, 也就是⼀個
⼈聽⾒他的聲⾳後的反應。耶穌⼜說:「棄絕我, 不領受我話的⼈, 有審判他的, 就是我所講的道
在末⽇要審判他。」(約12:48) 這樣我們即知, 主認定領受他說的話, 所講的道的⼈乃是⾏善的
⼈, 反之, 不領受他話的⼈就是作惡的⼈。

耶穌早早在登⼭寶訓即 告誡⼈, 說:「憑著他們的果⼦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凡稱呼我主阿, 主阿
的⼈不能都進天國, 惟獨遵⾏我天⽗旨意的⼈纔能進去。當那⽇必有許多⼈對我說:『主阿! 主
阿! 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 奉你的名⾏許多異能麼?』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 離開我去罷。』」 (太7:20-23) 遵⾏耶穌天⽗旨意的
⼈就是聽⽗對耶穌的⾒證,「這是我的愛⼦,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太17:5b)

耶穌所講的道與他這⼈是合⼀的, 愛耶穌, 必愛耶穌所講的道, 恨耶穌, 必恨耶穌所講的道; 因是
⼈⼦耶穌講的道, 所以, ⼈愛這道或恨這道必呈現兩極化的反應, 沒有中立。猶太⼈在耶穌傳道
初期即因他講的道⽽⽣發殺他的⼼(約5:18; 7:1,25; 11:53), 耶穌點破他們這⼼思, 他們卻反控
耶穌, 說:「你是被⿁附著了, 誰想要殺你」(約7:20)。猶太⼈將他們素來敬拜的上帝的愛⼦看成
是被⿁附著了, 其罪豈不滔天? 耶穌傳道這三年多來, 法利賽⼈聽耶穌講的話沒有⼀句是順耳
的, 且越聽越恨, 最後他們商議「怎樣就著耶穌的話陷害他」(太22:15), 於是他們從耶穌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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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企圖找出耶穌話語的漏洞。猶太⼈拒絕耶穌的結果, 即便找不出耶穌說話的漏洞, 但還是
在這最後⼀天⽤不實的指控狠狠的羞辱他, 並送他上⼗字架。

不⾒證基督者與當時的猶太⼈沒有兩樣
我們不要以為看耶穌受辱不過是個歷史事件, 與我們無關, 甚⾄還以為我們不會如猶太⼈那般
兇殘的對待耶穌。猶太⼈是⼀⾯明鏡, 照出不義之⼈如何對待耶穌。我們若不接受耶穌所講的
道, 就與當時的猶太⼈別無兩樣, 如果把我們放在他們當中, 必與他們⼀起極⼒的喊著說,「把他
釘⼗字架, 把他釘⼗字架」(太 27:22b,23b)。

名為基督僕⼈的, 並將⾃⼰主領的教會掛名為基督教會, 卻不傳基督, 此乃不義。另, 基督徒不
接受基督僕⼈所傳的基督, 不聆聽關乎基督的⾒證, 不領受耶穌所講的道, 也是不義; 這樣的基
督徒通常不敬重講道者的⼀群, 當然也就不願接受講道者的解釋, ⾃絕於真道之外。耶穌坐天
上寶座敏銳於地上有⼈叫他的名, 我們在地上無論以何種⽅式的聚集, 當提“耶穌基督”的名時, 
他必側耳⽽聽基督徒是如何傳他的名(瑪3:16), 並記錄每⼀篇信息, 誠如他記下受難⽇在他⾝上
發⽣的⼀切, 好作為他審判的依據, ⾏善的, 也就是傳他的, 得⽣, 作惡的, 也就是不傳他的, 或錯
傳他的, 定罪。⾏善的復活後必在基督⾯前站立得穩, 作惡的復活後必在基督⾯前膝若如⽔。

上帝說:「我的⺠因無知識⽽滅亡, 你棄掉知識, 我也必棄掉你, 使你不再給我作祭司。」(何
4:6a) 耶穌親⾃指出⽂⼠和法利賽⼈是無知識的⼀群, 他們對(舊約聖經)經上說的認識不清, 如
「我喜愛憐恤, 不喜愛祭祀」(太9:13; 12:7; 何6:6), 「匠⼈所棄的⽯頭, 已作了房⾓的頭塊⽯頭, 
這是主所作的, 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太21:42; 詩118:22), 「主對我主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
我把你仇敵放在你的腳下」(太22:44; 詩110:1); 他們就連關乎⾃⾝福份的「我曾說, 你們是神」
也不明其意(參約10:34; 詩82:6), 耶穌因此稱這些教導聖經的⽂⼠和法利賽⼈假冒為善。同樣
地, 我們若在⾒證基督關鍵性的經⽂上認識不清, 亦將被耶穌歸為假冒為善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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